
广东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2017.07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管理要求



主要提纲

排污许可证申请技术要点

排污许可证申请准备

排污许可证申请常见问题

排污许可证环境管理要求



排污许可证申请准备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管理要求

支撑文件

（一）支撑文件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
核发工作

排污许可证管理暂
行规定

（法律法规）
行业污染排放标

准

（排放标准）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
技术指南 行业

（自行监测指南）

行业污染防治可行
技术指南

（可行技术指南）

行业排污许可证申
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许可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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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② 《中华人名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⑤ 《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
⑥ 《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
⑦ 《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
⑧ ······

主要法律法规1.

① 《**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② 《固定污染源（水、大气）编码规则（试行）》
③ 《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试行）》
④ ······

主要技术规范2.

①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
②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
③ 《**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④ 《关于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
⑤ 《关于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有关问题的复函》
⑥ ······

行业主要标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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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行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试行）》
② ······

可行技术指南4.

①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②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工业》

③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火力发电及锅炉》

④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⑤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⑥ 《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

⑦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试行）》

⑧ ······

自行监测指南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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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申请流程

排污单位
提交申请

核发机关
受理

核发机关
核发

延续

变更

撤销

注销

遗失补办
《XX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在国家排污许可管理信息平台上进行网上申请。

 平台反馈受理后，向受理部门提交通过平台印制的书面申请材料。

 排污单位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法律责任。

排
污
企
业

排污单位
申请前信
息公开
五天以上

排污单位
注册填报

简化管理的企业可不
进行申请前信息公开

http://permit.mep.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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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试行）》



排污许可证制度及技术规范

《名录》定位

（三）《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试行）》

 明确哪些行业的企业排放污染物需要申领并取得排污许可证，同时规定各行业分步实施

排污许可管理的时限，规定不同行业企业分类管理的要求。

差异化管理

 《名录》设置一般管理行业、简化管理行业和暂缓实施行业类别。

 对污染物产生和排放量较小、环境危害程度较轻的行业纳入简化管理行业。

 对《名录》中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很小、环境危害程度很轻的行业纳入暂缓实施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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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设置考虑可操作性

（三）《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试行）》

 基本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目录为框架，设置一级和二级两类行业框架。

 一级行业设置。一级行业采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大类名称。

 二级行业设置。二级行业名称根据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生产经营者的主要经营活动，采用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大类、中类或小类行业名称，便于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生产经

营者申请排污许可证时查询和确定所属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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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类别 一般管理行业 简化管理行业 时限

纸浆制造
221

以植物或废纸为原料的纸浆
生产

/ 2017

造纸 222

用纸浆或其他原料（如矿渣棉、
云母、石棉等）悬浮在流体中的
纤维，经过造纸机或其他设备成
型，或手工操作而成的纸及纸板
的制造，包括机制纸及纸板制造、

手工纸制造、加工纸制造

/ 2017

纸制品制造
223

/
有废水排放的纸制品

制造
2017

22 造纸及纸制品业

221 纸浆制造

2211 木竹浆制造

2212 非木竹浆制造

222 造纸

2221 机制纸及纸板制造

2222 手工纸制造

2223 加工纸制造

223 纸制品制造

2231 纸和纸板容器的制造

2239 其他纸制品制造

表1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表2 造纸行业排污许可证发放范围

（三）《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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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录》涵盖范围

3、 《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试行）》

 基本覆盖“十三五”期间水和大气固定污染源管理，包括《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大气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重点行业、主要污染物重点排放行业。

 基本涵盖国控污染源。

 衔接建设项目环评分类管理名录，一般管理行业范围基本与建设项目环评分类管理名录中所对

应行业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范围基本保持一致，简化管理行业范围与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

的范围基本保持一致。

 涵盖了31个一级行业类别和1个一级通用工序类别，共包括80个二级行业和4个具体通用工序。

同时基本涵盖了2014年中国环境统计年报包含的主要工业企业和2016年国家重点监控企业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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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2017年底完成排污许可核发工作的行业

 按照《水十条》、《气十条》要求，2017年底前，完成钢铁、水泥、平板玻璃、

石化、有色金属、焦化、氮肥、印染、原料药制造、制革、电镀、农药、农副

产品加工等13个重点行业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

3、 《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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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件依据

《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

第十七条 排污单位应当在国家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填报并提交排污许可证申请，同时向有核发

权限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提交通过平台印制的书面申请材料。排污单位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
性负法律责任。申请材料应当包括：

（一）排污许可证申请表，主要内容包括：排污单位基本信息，主要生产装置，废气、废水等产排污环
节和污染防治设施，申请的排污口位置和数量、排放方式、排放去向、排放污染物种类、排放浓度和排放量、
执行的排放标准。

（二）有排污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实际负责人签字或盖章的承诺书。主要承诺内容包括：对申请材料真
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法律责任；按排污许可证的要求控制污染物排放；按照相关标准规范开展自行监测、
台账记录；按时提交执行报告并及时公开相关信息等。

（三）排污单位按照有关要求进行排污口和监测孔规范化设置的情况说明。

（四）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文号，或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环境监管执法的通知》（国办
发〔2014〕56号）要求，经地方政府依法处理、整顿规范并符合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

（五）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还应提供纳污范围、纳污企业名单、管网布置、最终排放去向等材料。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对实行排污许可简化管理的排污单位，上述材料可适当简化。

排污单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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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件依据

《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

第十八条 核发机关收到排污单位提交的申请材料后，对材料的完整性、规范性进行审查，按照下列情
形分别作出处理：

（一）依本规定不需要取得排污许可证的，应当即时告知排污单位不需要办理。

（二）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应当即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排污单位有核发权限的机
关。

（三）申请材料不齐全的，应当当场或在五日内出具一次性告知单，告知排污单位需要补充的全部材料。
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四）申请材料不符合规定的，应当当场或在五日内出具一次性告知单，告知排污单位需要改正的全部
内容。可以当场改正的，应当允许排污单位当场改正。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五）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规定，或者排污单位按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
料的，应当受理。

核发机关应当在国家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排污许可申请的决定，同时向排
污单位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受理单或不予受理告知单。

核发机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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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符合发证八大条件1.

（一）不属于国家或地方政府明确规定予以淘汰或取缔的。

（二）不位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禁止建设区域内。

（三）有符合国家或地方要求的污染防治设施或污染物处理能力。

（四）申请的排放浓度符合国家或地方规定的相关标准和要求，排放量符合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

规范的要求。

（五）申请表中填写的自行监测方案、执行报告上报频次、信息公开方案符合相关技术规范要求。

（六）对新改扩建项目的排污单位，还应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的相关要求，如果是通过污染

物排放等量或减量替代削减获得总量指标的，还应审核被替代削减的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证变更情况。

（七）排污口设置符合国家或地方的要求。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要求。

（二）合法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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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发证的情况2.

据7月5日《中国排污许可》
公众微信号报道

截止6月29日，河北省一共核
发了282张排污许可证，其中火
电行业109家，造纸行业173家。
另外，有178家企业因为不符合
发证条件，不予核发许可证。

（二）合法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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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材料完整性1.

① ※申请前信息公开情况说明表（简化管理的不需要填写）；

② ※承诺书（企业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法律责任）；

③ ※排污许可证申请表（试行）；

④ ※附图：应包括生产工艺流程图和平面布置图(雨水管网和污水管网)；

⑤ 排污口和监测孔规范化设置情况说明材料；

⑥ 申请年排放量限值计算过程；

⑦ 符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程序的相关文件或证明材料。

（三）完整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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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时间：应不少于5个工作日。

 信息公开表内容：应符合《排污许可证管理暂定规定》要求。

 信息公开情况说明表：使用平台下载的样本，应完整填写表格内容，
尤其注意公开的起止时间、公开方式、公开内容是否填写完整，申请
前信息公开期间收到的意见应进行逐条答复，有意见未答复的，应要
求企业补充相关内容。

 注意法人代表签字是否为本人，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可以由实际负责
人签字。

申请前信息公开1.

（四）规范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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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符合《排污许可证管理暂定规定》要求。须按照平台下载的样本填
写，不得删减。

 注意法人代表签字是否为本人，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可以由实际负责
人签字。

承诺书2.

（四）规范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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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许可证申请表3.

 按《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

完成14张表单的填写

 符合行业技术规范要求：

 火电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造纸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载
明
内
容

许
可
要
求

管
理
要
求

（四）规范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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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基本信息①

 应填写排污单位基本信息，主要产品及产能，主要原辅材料及燃料信息，

产排污节点、污染物及污染治理设施，以及生产工艺流程图和厂区总平面

布置图。

（四）规范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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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排污单位基本信息

 投产时间：核实是否为现有源；

 所属地：重点区域影响后续执行标准及

总量控制要求

 必须完整填写总量指标因子及数值，环

保部门应核查企业填写是否正确，涉及

许可排放量的准确性。

（四）规范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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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主要产品及产能

主要生产单元、生产工艺及生产设施按技术规范填报，不应混填，

如有必填项必须填写；

一般相同生产设施应分行填报，不应采取备注数量的方式；

生产设施应按技术规范填报相应参数；

主要生产工艺的产品应按技术规范填报；

年运行时间填写设计值。

产能与经过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的产能不相符的，应说明原因

生产设施填报记住两点：
① 表征生产装置生产能力的生产设备；

② 产生工艺废水或废气的生产设备。

（四）规范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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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主要原辅材料及燃料

 原料为必填项，应特别注意，辅料应按技术规范填写完整，是否包括生产全过程、

处理废气、废水过程中添加的化学品。采用自定义方式填报的，要明确具体物料

名称，不能只写“其他”。

（四）规范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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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按照技术规范将产排污环节填写完整，技术规范中明确的内容不得丢项；

 废气污染物需包括无组织排放源，主要无组织排放源包括煤场、原料堆场、制浆（蒸煮、洗

涤、漂白）和碱回收工段（蒸发）、污泥储存间、石灰石粉仓、液氨（氨水）罐区等，对照

以上无组织产生节点，明确主要污染因子

表4废气产排污节点、污染物及污染治理设施

（四）规范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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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汞及其化合物、林格曼黑度采用的是协同治理措施，因此其污染治理设施编号应填“无”

或“/”，并在“污染治理设施其他信息”中备注“协同处理”；

 对于未采用最佳可行技术的污染控制环节，应填写“否”，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表4废气产排污节点、污染物及污染治理设施

（四）规范性要求

应为协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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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按照技术规范将产排污环节填写完整，如造纸行业废水类别可合并，也可单独填报，火电行

业各类废水应分行单独填报，对于燃煤电厂，应将脱硫废水识别为设施或车间排放口；

 如造纸行业废水污染治理设施中，除间接排放及单纯利用商品浆的造纸企业可采用两级处理达

标排放外，其余均需采用三级处理工序，对于制浆企业、制浆造纸联合生产企业执行《制浆造

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544-2008）特别排放限值要求的，三级处理一般采用Fenton

处理，对于未采用最佳可行技术的废水治理措施，应填写“否”，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对于接纳其他企业废水的，须增加相应废水来源；

 对于废水排入其他企业治理的，仅写明去向，若处理协议写明排水要求，还应在后续表格中填

报相关信息。

表5 废水类别、污染物及污染治理设施

（四）规范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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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废水类别、污染物及污染治理设施

（四）规范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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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废水类别、污染物及污染治理设施

（四）规范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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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排污节点对应排污口及许可排放限值②

废气：以生产设施或有组织排放口为单位进行许可；

废水：以排放口为单位进行许可。

（一）许可对象

（四）规范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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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排污节点对应排污口及许可排放限值②

产排污节点及对应的排放口：排放去向、规律等。

许可限值：

许可排放浓度：所有排放口均管控排放浓度；

许可排放量：管控主要排放口排放量。

（二）许可内容

火电企业锅炉烟囱和燃气轮机组烟囱等有组织排放口为主要排放口；

造纸企业废水全部为主要排放口，废气主要排放口为锅炉和碱回收炉烟囱。

（四）规范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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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排污节点对应排污口及许可排放限值②

（三）许可限值的确定原则

 基于污染物排放标准及总量控制要求确定产排污节点、排放口、污染因子，同时区

分现有污染源和新增污染源。

 现有污染源：2015年1月1日前，已经建成投产并产生排污行为的污染源。原则上按照污染物

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进行确定。要综合考虑依法制定并发布的限期达标规划中的明确要

求，可根据改善环境质量需要，综合考虑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要求。

 新增污染源：2015年1月1日起，正在建设过程中，或已建成但未投产的污染源。对照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及批复要求，从严确定。

（四）规范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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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排污节点对应排污口及许可排放限值②

（三）许可限值的确定原则

例1：制浆、造纸及浆纸联合企业废水污染物许可排放浓度限值确定

 制浆造纸企业混合排放时，按从严原则确定；地方有特定要求的，按照地方要求核定。

（四）规范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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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排污节点对应排污口及许可排放限值②

（三）许可限值的确定原则

例1：废水污染物许可排放量确定

 核算许可排放量的因子：明确对化学需氧量、氨氮以及受纳水体环境质量超标且列入《制浆造纸

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544）中的其他污染因子许可年排放量。

 年许可排放量的有效周期应以许可证核发时间起算，滚动12个月。

（四）规范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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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技术A

可行
技术

作为地方环境管理

部门核发许可证的

参考

选取相应可行技术认

同为具备治污能力，

否则自证能力

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办法中核发排污许可证的条件之一有符合国家或

地方要求的污染防治设施或污染物处理能力。

如已投运企业可提供已有

监测数据

（四）规范性要求



排污许可证环境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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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持证排污

《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

第四条 下列排污单位应当实行排污许可管理：

（一）排放工业废气或者排放国家规定的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

（二）集中供热设施的燃煤热源生产运营单位。

（三）直接或间接向水体排放工业废水和医疗污水的企业事业单位。

（四）城镇或工业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单位。

（五）依法应当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其他排污单位。

环境保护部按行业制订并公布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分批分步骤推进排污许可证管理。排污单位应当

在名录规定的时限内持证排污，禁止无证排污或不按证排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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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条 排污单位应当严格执行排污许可证的规定，遵守下列要求：

（一）排污口位置和数量、排放方式、排放去向、排放污染物种类、排放浓度和排放量、执行的排放

标准等符合排污许可证的规定，不得私设暗管或以其他方式逃避监管。

（二）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措施、遵守法律规定的最新环境保护要求等。

（三）按排污许可证规定的监测点位、监测因子、监测频次和相关监测技术规范开展自行监测并公开。

（四）按规范进行台账记录，主要内容包括生产信息、燃料、原辅材料使用情况、污染防治设施运行记

录、监测数据等。

（五）按排污许可证规定，定期在国家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填报信息，编制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

及时报送有核发权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并公开，执行报告主要内容包括生产信息、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

污染物按证排放情况。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二）按证排污、自证守法

《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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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单位：企业可自行或委托第三方监测机构开展监测。

 责任主体：企业对监测结果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数据上报：企业自动监测数据应实时上报，手工监测数据上报周期与执

行报告一致。

 自行监测方案内容：

企业基
本情况

污染物
监测内
容

采样和
测定方
法

数据记
录要求

质量保
证与质
量控制

其他要
求

（三）开展自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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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监测方
案

设置和维护
监测设施

开展自行监
测

做好监测质
控

记录和保存
监测数据

•查清污染
源及污染
物排放情
况，制定
监测方案

•保证排污口
规范化，设
置满足有开
展监测的场
地和设施

•按照最新
的 监 测 方
案 ， 参 照
相 关 标 准
规 范 开 展
监测

•根 据 相 关
标准规范，
建立质量质
控体系，做
好质控

•按照规定
做 好 信 息
记 录 ， 按
照 规 定 进
行 信 息 公
开

一般要求

（三）开展自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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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账记录要求：

1. 企业依据本技术规范要求填报台账记

录内容；如环境管理台账相关技术规

范性文件出台，以规范性文件为准。

2. 地方管理部门可在本技术规范基础上

进行补充；

3. 企业补充填报其他内容。

（四）环境管理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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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企业自证符合排污许可证要求。

本技术规范作为参考。

报告频次：

造纸企业应至少每年上报一次许可证年

度执行报告，对于持证时间不足三个月的，

当年可不上报年度执行报告，许可证执行

情况纳入下一年年度执行报告。

（五）执行报告



排污许可证制度及技术规范

（六）环境信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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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环境信息公开

扫描二维码，可获取信息公开信息



排污许可证申请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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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排污单位基本信息

 投产日期不以环保竣工验收日期，以实

际生产日期为准。

（一）载明内容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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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载明内容常见问题

表1 排污单位基本信息

问：有的项目比较早，有环评批复文号，

但是验收没有文号，还有一种是环评和验收

都有文件，但都没有文号，平台上如何填写？

答：无文号可填写文件名；若文件名也没有，

可在填写文号的文本框中说明情况，并提供

相关证明文件的扫描件或照片作为附件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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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主要产品及产能

发现问题：未填报产品产能

（一）载明内容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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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主要产品及产能

发现问题：备注6台磨煤机

 6台磨煤机应分别申报，

不能备注6台

（一）载明内容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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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主要原辅材料及燃料

发现问题：①“常规燃煤”在燃料名称里填写，不用在原料中填写；

② 有可能漏报辅料。

（一）载明内容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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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许可要求常见问题

表6 大气排放口基本情况表

发现问题：排放口地理坐标与生

产经营场所中心经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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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

发现问题：无组织排放申报总量。

（二）许可要求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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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监测1.
（二）许可要求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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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监测1.

 监测内容不全，遗漏了“林格曼黑度”。

（二）许可要求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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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监测1.

 低级错误监测内容中将“汞及其化合物”选成了“铝及其化合物”。

（二）许可要求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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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台账2.

（二）许可要求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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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未填写信息公开起止时间

 信息公开方式其他信息应具体写明

（二）许可要求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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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请子系统常见问题

问：企业在公示过程中可以修改表中的某些信息吗，如果发现有信息没填全或错误，怎么修改 ？

答：申请前信息公开期间，信息不可修改；若为重大错误，可撤回公示，修改后

再次发布；发布期结束，公开内容从信息公开系统自动撤销，此时可修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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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企业在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填报的申请材料有误，如何处理 ？

答：按照《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要求，企业应对申请材料的完整性和准确

性负责，提交前企业请务必核准和检查无误后提交。核发部门在审核过程中如有

需要可在平台要求企业“补件”。

（三）申请子系统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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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平台中申请材料能否导出 ？

答：在企业填报信息“提交申请”中可下载生成的申请表。

（三）申请子系统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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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的网络状态不一样，一定要注意随时暂存！

（三）申请子系统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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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排污许可相关问题的咨询渠道有哪些



谢 谢！


